
財政部國有財產署　函
 

機關地址：100209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

路2號

聯絡方式：周沛羽  02-27718121分機

1218

　
 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4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台財產署管字第1144000267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 

主旨：國有非公用土地屬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之「公園」、

「綠地」及「兒童遊戲場」者，委託地方政府管理設置兒

童（共融）遊戲場設施供不特定人作公共（遊憩、運動）

使用案件訂約事宜，請依財政部114年4月17日台財產管字

第11440002670號函（副本及附件均諒達）辦理，請查

照。
 

正本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分署及辦事處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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